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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设立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
[bookmark: _GoBack]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二级学院（教学部）：
为加强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工作，对实验室规划、建设、评估、调整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和决策，经研究决定,现设立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“领导小组”）,具体成员名单如下:
组  长：学院党委书记、院长、执行院长
副组长：学院分管实验室工作的副院长
成  员：党政办公室、教务处、财务处、后勤处、人事处、保卫处、信息化建设管理处、科研处等部门负责人。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教务处，办公室主任由教务处处长、信息化建设管理处处长共同担任。如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工作变动，由所在岗位的继任者自然更替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特此通知。

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
2024年9月12日

